柳州市工人医院南院污水处理设备及原料耗材采购项目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
柳州市工人医院南院污水处理设备及原料耗材采购项目
二、项目概况
按照医院规划，南院计划设置床位200张，预计日均污水产生量约为100吨左右，因此需要配备相应处理能力的污水处理设备。
三、投标人/供应商资格条件
1． 投标人需为国内注册 （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） 生产或经营本
2． 次招标采购货物或服务、具备法人资格的供应商。
3． 投标人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。
4． 投标人有效的“营业执照”副本复印件。
四、采购内容
1. 污水处理消毒加药设备1套
（1）处理工艺：次氯酸钠消毒法。
（2）处理量：不低于100吨/日。
（3）处理效果：处理后污水符合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466）相关等级医院标准。
（4）设备运行稳定性：设备应具备24小时连续运行能力，配备手动/自动切换功能。
（5）材质要求：储药罐材质应为耐强氧化性的UPVC/PE或FRP材质，与水接触的主要设备部件应选用316L不锈钢、UPVC、CPVC等耐腐蚀材料。
2. 污水处理原料（成品次氯酸钠）
（1）数量：12吨
（2）质量标准：符合相关行业标准，有效氯含量10%
五、服务要求
1. 设备安装与调试
（1）实施周期：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完成设备到场，3个工作日完成设备安装调试。
（2）人员培训：验收前，对医院运维人员进行至少半天的免费操作与基本维护培训。
2. 售后服务
（1）质保期‌：整套设备及控制系统‌质保期不低于1年‌（自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算）。
（2）响应时效‌：质保期内出现故障，供应商应在接到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派人到现场维修。重大问题设备需在2个工作日内解决或提供备用件。
（3）质保范围‌：在正常操作下出现的设备材料或工艺缺陷均属质保范围。
6、 报价方式及要求
1. 报价含人工费、材料费、管理费、税金等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，在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因素而变动。
2. 报价方式：
	
	报价项目
	报价（元）

	1
	次氯酸钠加药装置1套（含安装辅材）
	

	2
	成品次氯酸钠12吨
（有效氯含量10%，附相关证照；根据采购人需求安排送货）
	

	
	合计：              元，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


7、 验收标准
1. 验收流程
（1） 到货检验‌：核对设备数量、型号、品牌是否与合同清单一致，检查外观是否完好。
（2） 初步验收‌：安装、单机及系统联动调试完成后，空载及清水联动运行48小时无异常。
（3） ‌最终验收‌：接入实际污水，‌连续稳定运行至少7个自然日‌后，由供应商委托具备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出水进行采样检测。
2. 核心验收标准
（1） 设备验收‌：设备运行平稳、无异常噪音和渗漏，自动化功能均能按设计实现。
（2） 水质验收‌：‌出水水质必须符合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466-2005）表2的“预处理标准”‌。
8、 合同期及结算方式
1. 合同期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验收合格之日止。
2. 结算方式：本项目无预付款，设备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全部款项。
9、 服务商遴选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,选择1家供应商负责本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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